
1

证券代码：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6－02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续展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银行”）分别于 2023 年 7月 15 日签订《经营类活期存款

合作协议》（“2023 年经营类活期存款协议”）、于 2024 年 9月 27 日签订

《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并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签订《人民币单

位协定存款合同补充协议》（合称“2024 年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

该等协议将于 2026年 7月 14日到期。本公司拟与广发银行继续签订《经

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人民币单位

协定存款合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合称“2026 年协议”）。

根据 2026 年协议，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项下，本公司与广发银行

将在与保险业务及日常经营活动收支相关的业务过程中，按照一般商务

条款，开展活期存款业务关联交易；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项下，本

公司与广发银行将按照一般商务条款开展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关联交

易。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广发银行作为依法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可从事多种金融服务业务。本公司与广发银行开展的经营类活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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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

利于本公司持续深化与广发银行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保险、投资等主

业发展。

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 15 次

会议及 2026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续签<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的议案》，同意将该两项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6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签

<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合同>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经营类

活期存款合作协议及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授权本公司管理层签署协

议并在协议规定范围内审批及执行日常关联交易及相关事宜。关联董事蔡

希良先生、利明光先生、刘晖女士、胡锦女士、胡容先生、牛凯龙先生回

避了前述两项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关联

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广发银行之间的关联交

易金额未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 5%以上。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2023 年经营类活期存款协议及 2024 年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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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2023 年经营类活期存款协议项下，本公司在广发银行任意一天的经营

类活期存款日终余额合计均未超过人民币 90 亿元或等值外币，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应年

度期间活期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金额分别为3.58百万元、5.22百万元、2.27

百万元，未超过约定上限。

2024 年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项下，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对应年度期间本公司在广发银行开立的协议项下所有协

定存款签约账户日终余额分别为 41.73 亿元、17.83 亿元，未超过约定上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发银行成立于 1988 年，其前身为广东发展银行，是国内首批组建的

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000190336428Q，法定代表人为林朝晖，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21,789,860,711 元，前五大股东为本公司、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广发银行的主要业务为经批准的包括对公及对私存

款、贷款、支付结算及资金业务等在内的商业银行业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广发银行合并口径经审计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37,318.54 亿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4,267.98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050.56 亿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39.42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 130.29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91.83%。截至 2026 年 3月 31 日，广发银行

合并口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0,049.93 亿元，负债总额为人民

币 36,955.93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093.99 亿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70.27 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0.15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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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于本公司董事长蔡希良先生同时担任广发银行董事

长，执行董事刘晖女士同时担任广发银行董事，广发银行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

1.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上限

根据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本公司与广发银行将在与保险业务及

日常经营活动收支相关的业务过程中，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一

般商业原则，开展活期存款业务关联交易。

在协议期内，本公司在广发银行任意一天的经营类活期存款日终余额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90 亿元或等值外币，存款利率按照广发银行官方公示挂

牌活期存款利率执行。

2.交易定价方法

遵循法律、法规、监管规定以及一般商业原则，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

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与结算，符合市场惯例、诚实信用及公平公

允原则。

3.协议签署情况及协议期限

经营类活期存款合作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及加盖

公章后，自 2026 年 7月 15 日起至 2029 年 7 月 14 日止，有效期三年。

（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

1.交易内容及交易金额上限

根据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本公司与广发银行将继续按照一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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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条款开展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关联交易。协定存款签约账户每一个账户

均按“一个账户、一个余额、两个结息积数、两种利率”的方式管理，每

一个账户的基本存款额度均为人民币 10万元，基本存款额度以内（含）的

存款按照广发银行官方公布的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计息期间如遇活期

存款挂牌利率调整，则按照调整前后的活期存款利率分段计息。协定存款

账户中超过基本存款额度的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基准利率

减 70BPs 计息。协议有效期间，若利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调整，

或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基准利率、存款自律约定等发生调整，及广发银行为

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要求或落实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要求等，对其

可执行的内部授权上限进行具有主动性、自律性、普遍性的调整，导致协

议约定的利率水平超过限定范围，广发银行应及时书面通知本公司存款利

率调整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自利率调整生效当日起，本协议项下签

约账户执行利率按不超过最新允许范围上限的利率执行，并分段计息。

在协议期内，本公司在广发银行开立的可执行本协议项下约定协定存

款利率的所有签约账户日终余额合计限额为人民币 100 亿元。

2.交易定价方法

定价利率为在国家及地区银行业协会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确定，遵循

一般商业原则和市场惯例，符合相关自律机制要求，在同等条件下未偏离

市场价格，符合诚信及公允原则。

3.协议签署情况及协议期限

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协议将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及加

盖公章后，自 2026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8 年 7月 14 日止，有效期两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广发银行作为依法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从事多种金融服务

业务。本公司与广发银行开展的经营类活期存款和人民币单位协定存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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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关联交易属于本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本公司持续深化与广发银

行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保险、投资等主业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月 25 日


